臺北市金華國民小學99學年度資賦優異學生縮短修業年限實施計畫
99.09.20
一、依據

（一）教育部「資賦優異學生降低入學年齡縮短修業年限及升學辦法」
（二）教育部「身心障礙及資賦優異學生鑑定標準」
（三）「臺北市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資賦優異學生縮短修業年限實施要點」
二、目的

（一）發揮資賦優異學生學習潛能，提供適性教育。

（二）協助學習優異之學生加速、加深或加廣學習。
三、實施方式：免修、逐科加速、逐科跳級、提早選修高一年級以上之課程、提早選修高一層級以上教育階段之課程、各科同時加速、全部學科跳級（詳附件一）

四、申請方式

（一）申請時間：99年9月21日～98年9月30日

（二）申請地點：本校特教組。

（三）報名方式：報名時須繳交「申請表」（附件二）及「相關證明文件」。

（四）因每項實施方式的標準不同，請於報名時註明申請項目以利行政作業之進行。

五、經費：
（一）辦理「資賦優異學生縮短修業年限」鑑定所需之費用由本校資源教室經費或本校其他經費核支。
（二）資賦優異學生申請縮短修業年限之個別學習輔導若需額外經費，由家長自付為原則；符合特殊教育法第廿九條第二項規定之身心障礙及社經文化不利之資賦優異學生，其個別學習輔導之經費由本校資源班經費支應或專案報教育局申請補助。

六、本辦法經本校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通過陳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件一
臺北市金華國民小學99學年度第一學期資賦優異學生縮短修業年限實施方式
	項目
	定義
	申請資格
	適用科目
	評量標準
	輔導方式
	成績考查

	免修
	專長學科（學習領域）之學業成就具有高一學期或高一年級以上程度者，在原校該教育階段可免修該課程。
	前一學期或學年（含前一教育階段）該科成績達同年級全部學生前百分之七。
	語文、數學、社會、自然學習領域之相關學科
	由本校甄別評量小組訂定評量方式及標準。
	1.由家長會同導師、該科（學習領域）任課教師及相關行政人員共同擬訂學習輔導計畫，利用免修的時間進行自學輔導，學習其他學科或進行該免修科目加深加廣之學習、加速學習。

2.免修輔導教師應督促學習計畫之執行，並於每次段考後對學生的學習計畫提出建議。
	由本校甄別評量小組訂定成績考查辦法。

	提早選修高一年級以上課程
	專長學科（學習領域）學業成就具有高一年級以上程度者，可提早選修高一年級以上該科（學習領域）課程。
	
	語文、數學、社會、自然學習領域之相關學科
	由本校甄別評量小組訂定評量方式及標準。
	1.由家長會同導師、該科任課教師及相關行政人員共同擬訂學習輔導計畫，至高一年級以上選修課程。

2.各校應於每次段考時評量學生至高一年級以上選修課程之學習成果，據以分析、檢討或修正其學習輔導計畫。
	需參加高一年級之段考，其平時成績由高一年級任課教師依班級成績處理原則辦理。


	提早選修高一層級以上教育階段課程
	專長學科（學習領域）學業成就具有高一年級以上程度者，可提早至高一層級以上教育階段之學校選修該科（學習領域）課程。
	
	語文、數學、社會、自然學習領域之相關學科
	由本校甄別評量小組訂定評量方式及標準。
	1.由家長會同導師、該科任課教師、相關行政人員及高一層級以上教育階段相關人員共同擬訂學習輔導計畫，提早選修高一層級以上教育階段之課程。

2.學校應安排輔導教師，定期追蹤學生學習狀況，並提供協助與輔導。
	由高一教育階段以上之該科任課教師依其班級成績處理原則辦理。


	逐科加速
	將就讀教育階段內應修習之課程，以少於一般學生修業時間逐科（學習領域）加速完成。
	
	語文、數學、社會、自然學習領域之相關學科
	由本校甄別評量小組訂定評量方式及標準。
	1.由家長會同導師、該科任課教師及相關行政人員共同擬訂學習輔導計畫，以學生安置在原班自學輔導或課餘學習方式逐科加速完成為原則；各學期加速之科目、順序、課程調整措施、形成性評量與總結性評量之方式及標準，應於學習輔導計畫中註明。

2.各校應定期評量學生加速學習成果，據以分析、檢討或修正其加速學習之輔導計畫。
	由本校甄別評量小組訂定成績考查辦法。

	逐科跳級
	將就讀教育階段內應修習之課程，以少於一般學生修業時間逐科（學習領域）跳級完成。
	
	語文、數學、社會、自然學習領域之相關學科
	由本校甄別評量小組訂定評量方式及標準。
	1.由家長會同導師、該科任課教師及相關行政人員共同擬訂學習輔導計畫；各學期跳級之科目、順序、課程調整措施，應於學習輔導計畫中註明。

2.各校應定期追蹤輔導學生學習狀況，據以分析、檢討或修正其逐科（學習領域）跳級學習之輔導計畫。
	由本校甄別評量小組訂定成績考查辦法。

	各科

同時加速
	將就讀教育階段內應修習之課程，以少於一般學生修業時間各科（學習領域）同時加速完成。
	前一學期（或學年）語文、數學、社會、自然相關學科之平均成績達同年級全部學生前百分之七。
	語文、數學、社會、自然學習領域之相關學科
	由本校甄別評量小組訂定評量方式及標準。
	1.由家長會同導師、該科任課教師及相關行政人員共同擬訂學習輔導計畫；各學期同時加速之科目、順序、課程調整措施、形成性評量與總結性評量之方式及標準，應於學習輔導計畫中註明。

2.各校應定期評量學生加速學習成果，據以分析、檢討或修正其加速學習之輔導計畫。
	由本校甄別評量小組訂定成績考查辦法。

	全部學科

跳級
	學業成就及學科程度超越同年級學生一個年級以上者，於鑑輔會審議通過後，跳越一個年級以上就讀。
	前一學期（或學年）語文、數學、社會、自然相關學科之平均成績達同年級全部學生前百分之三。
	語文、數學、社會、自然學習領域之相關學科
	1.個別智力測驗結果達正二個標準差或百分等級九十七以上

2.參加高一年級以上之段考，國小之評量標準為正一個標準差以上。
	1.由家長會同導師、任課教師及相關行政人員共同擬訂學習輔導計畫，跳級學習。

2.全部學科（學習領域）跳級經鑑輔會審議通過並經監護人同意，於教育局公函到校後調整其學籍；若監護人不同意學籍調整，跳級資格視同放棄。

3.修畢該教育階段課程後，學校應發給畢業證書，以參加高一層級教育階段學校入學或入學考試。
	由本校甄別評量小組訂定成績考查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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